代理记账机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8号）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代理记账机构监管，规范代理记账活动，促进代理记账行业健康发展，现将新申请成立的代理记账公司予以公示公告。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代理记账机构名称:内蒙古律盛财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编号：DLJZ15040220260010

3.办公场所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南新街街道长青街鼓浪屿商务中心6021室
4.机构负责人：姜楠
5.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姜楠（会计中级专业，资格证书管理号：1515055101953）

6.会计专职从业人员：田晓雪（会计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管理号： 31702240515055103311）

辛艳艳（会计中级技术资格证书管理号1515055101718）

以上3名会计人员应为内蒙古律盛财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代理记账专职从业人员。

如果认为上述公示内容存在虚假情况的，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来电0476-8250658至红山区财政局综合股反映。

赤峰市红山区财政局

　　2026年6月4日
